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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信件收發管理規定 

92 年 12 月 5 日處務會議通過 

一、為有效處理本校之郵件、包裹，特訂定本規定。 

二、交寄信件須為公務信函，非公務文書請勿交寄。 

三、各單位郵寄信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，以利識別登記及退件時之轉退作

業。 

  (一)請註明郵遞區號、收件人、地址及寄件單位。 

  (二)於信封上註明郵寄方式，如：印刷品、平信、掛號、……等(如未

書寫一律以「平信」寄出)。 

  (三)交寄之信件，請於信封口以透明膠帶或膠水黏貼，勿用釘書機裝

訂。 

四、掛號郵件若為大宗郵件，需另製作大宗函件執據（如附件一）一式二

份後再交文書組郵寄。 

五、寄包裹時，包裹之包裝需依郵局之規定，危險物品不得郵寄，並請寄

件人自行填寫掛號包裹託運單（如附件二），並將包裹用尼龍繩前後

交叉綁妥後再交文書組郵寄。 

六、當日必須寄出之公務信件，請各單位公務信件於每日下午 3 時 30 前送

至文書組彙整。逾時則併入翌日(如遇假日則順延)處理。 

七、非特殊急需，請勿以「快遞」郵寄書信文件，以免浪費公帑。 

八、文書組每日將各單位欲寄之信件分別秤重貼妥郵票後，並將各單位使

用郵資分別登錄俾便製作月報表，月報表於每月初呈閱主管後歸檔備

查。 

九、本校教職員人數眾多，同仁信件如欲寄室學校代收者，請對方註明收

件者單位及姓名，以方便文書同仁將信件投入正確信箱。 

十、請各單位每日十一時後派人將各處室信箱內信件取走，以免遺失，如

有誤投信件請交還文書組處理。 

十一、本規定經處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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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中 華 民 國 郵 政  

 

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寄  件  人 
              名稱: 新竹市光復高中 
    寄件人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詳細地址: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一五三號   電話號碼:                
 

順
序
號
碼 

掛號號碼 
收       件       人 是回 

 
否執 

是航 
 

否空 

是印 
  刷 
否物 

重 
量 

郵 
資 

備    考 
姓              名 寄達地名(或地址) 

１           

２           

３           

４           

５           

６           

７           

８           

９           

１０           

１１           

１２           

１３           

１４           

１５           

１６           

１７           

１８           

１９           

２０           

 

 
上開限時掛號 
掛號函件／共 
快捷郵件 

 件照收
無誤 

 

郵資共計  元 

 
 

 經辦員
簽署 

交寄大宗 
限時掛號 
掛    號 
快捷郵件 

函件執據 

郵
局
郵
戳 



302-4-3 

信件收發管理規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年 12 月 5 日制定 

 

 


